
★ 地震谣传：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

无确切来源和事实根据的地震消息。如

1986 年上海市部分群众感到台湾地震

的波及后，又看到上海成立了抗震救灾

指挥部，由此推测有震情，这些莫名其妙

的推测迅速传播，遍及整个上海，形成了

使社会动荡的地震谣传事件。

★ 地震误传：在社会上广为传播的

有一定原因和事实根据的、但被夸大变

形了的地震消息。例如 1983 年甘肃地震

误传事件，起因是在进行野外测量的地

震测量队伍因失盗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

时，顺便透露了一位专家的个人预报意

见，导致防震棚在三个县“普遍开花”。

以上三类地震谣言互相联系又有区

别，共同点都是在社会上传播，造成社会

混乱甚至带来经济损失。为统一起见，按

照《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中的规定，将上

述三类地震谣言统一称为地震谣言，以

免造成名词和概念上的混乱。

2）地震谣言的起因

★ 防震减灾工作被误解引起的地

震谣言。指由于正常的地震监测、地震预

防、地震应急准备工作以及防震减灾知

识宣传等被群众误解为即将发生地震而

引起的谣言。如政府和单位制定破坏性

地震应急预案被误解为即将发生破坏性

地震而引起地震谣言。近几年中，此类谣

言所占的比例较大，据统计，1995 年 11

月至 1999 年 1 月，全国共发生影响较大

的地震谣言事件 31 起，此类谣言占

32.6%。 绛县地震局 宣

我市防震减灾
建设能力八、易地扶贫搬迁流程

需要搬迁的群众向所在村委提出书面

申请，经村委统一申报到所属乡（镇）审核

后，统一申报到县扶贫开发中心；县扶贫开

发中心审核后，提交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审批；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审批后，由县扶

贫开发中心将搬迁指标下达到各乡（镇）、

项目村；各乡（镇）、项目村组织搬迁群众上

报相关资料；项目竣工后，项目村和乡（镇）

政府进行自验，向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申

请验收；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将委托相关

单位进行联合验收；验收后，依据验收结

果，办理相关手续。

九、有关要求
1、易地搬迁项目由乡镇组织实施乡镇

要成立专门结构，确定真人负责，建立健全

项目公示、搬迁对象识别、分类补助、工程

进展报告等制度，与实施项目的村签订责

任书，制定移民扶贫工程责任制。

2、申报材料必须齐全。对新村与旧村

的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对比等情况，通过图

片、影响、文字资料等形式保存下来。对移

民新村（新区）在实施过程中的会议记录、

书面申请、村审请表、户申请、乡（镇）申请

报告、工作方案、规划报告、设计说明书、监

理记录、竣工报告、竣工图纸、验收报告等

都要认真整编、装订成册，和原始资料一并

存档备查。

3、集中安置点。在确认集中搬迁方式

为回购小区安置时需要提供: 房屋预售许

可证或国土局关于小区用地选址审查意

见、市发改局建设项目申请报告的通知、市

发改局建设项目节能评价报告表、县发改

局建设项目申请报告的请示、县发改局建

设项目申请报告的通知、小区土地证、住建

局建筑节能设计认定书、住建局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住建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住建局建设工程实施许可证、环保局建筑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地震局建设工

程抗震设防要求审批书。以上资料为申请

政府补助和承贷的基本资料。

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技术规范
7.5 各乡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监测结果

及相关信息进行风险分析，做好预警预报。
5.6 监测结果处理
监测结果逐级汇总上报至中国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现病原学和非免疫血
清学阳性禽，要按照《国家动物疫情报告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立即报告，并将样品送
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进行确诊，确诊阳
性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6 免疫
6.1 国家对高致病必禽流感实行强制

免疫制度，免疫密度必须达到 100%，抗体
合格率达到 70%以上。

6.2 预防性免疫，按农业部制定的免

疫方案中规定的程度进行。
6.3 突发疫情时的紧急免疫，按本规范

有关条款进行。
6.4 所有疫苗必须采用农业部批准使

用的产品，并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组
织、逐级供应。

6.5 所有易感禽类饲养者必须按国家
规定的免疫程序做好免疫接种，当地动物
防疫监督机构负责监督指导。

6.6 定期对免费禽群进行免疫水平监
测，根据群体抗体水平及时加强免疫。

7 检疫监督
7.1 产地检疫
饲养者在禽群及禽类产品离开产地

前，必须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检，接
到报检后，必须及时到户、到场实施检疫。
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并对运载
工作进行消毒，出具消毒证明，对检疫不合
格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7.1 屠宰检疫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检疫人员对屠宰

的禽只进行验证查物，合格后方可入厂
（场）屠宰。宰后检疫合格的方可出厂，不合
格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绛县畜牧局 宣

绛县关于进一步加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实施细则

绛 县 财 政 局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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